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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4831号
陈国军：原告沈祥熙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已受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26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
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334号

孙佳琪、金殷杰：本院受理原告韩坤诉你们合伙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庭7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339号

殷泽睿：本院受理原告万丽菲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
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2522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
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3952号

杭州走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王栋运
诉你方及杭州利南物流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1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43号

来佳伟：本院对原告郁明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8民初
174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来佳伟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郁明祥借款本金1800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18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4月
20日起按照同期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来佳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郁明祥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25元，由被
告来佳伟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469号

杭州乐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叶晓亮：本院受理原
告刘豪羿诉被告杭州乐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叶晓亮
彩票、奖券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
五日内。本案于2022年9月9日8时40分在本院第
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
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573号

杭州盛景昊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慧翼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盛景昊实业有限责任公
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于2022年9月9日10时4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
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的，将依法
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86号

杭州迅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熊冲林：本院受理的
原告张西世与被告杭州迅宏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熊冲
林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
1786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未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送达之日起或者公告期届满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252号

周磊棋：本院受理原告黄德贤诉被告周磊棋与杭州
中配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
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1、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15213.85元，误工费5
万，护理费1万，精神损失费1万，合计：85213.85元；2、
案件受理费用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
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7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7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3519号

李国兴（杭州市余杭区中泰街道枫岭村）：本院受理
原告羊永清诉被告李国兴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羊永清起诉要求：
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604500元，并支付
自2022年5月22日起至借款付清日止按月息1分3
计算的利息；二、本案受理费、保全费及保险公司提供
保函的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
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

时30分在城南法庭五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2187号

余孔步：本院受理（2022）浙0127民初2187号原告
杭州千岛湖泰众肉类食品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
二款、第一百七十条规定，本案由审判员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
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8日上午9时
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并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123号

张锦雷（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74****001X）：
本院受理的原告肖桂玲诉被告张锦雷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3民初412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原告肖桂玲与被告张锦雷于2019年5月29日签订的

《租房合同》解除；二、被告张锦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三日内支付原告肖桂玲房屋租金及水、电、煤气费共计
13081.28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27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77元，由被告张锦雷负担。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77号

孙百安（公民身份号码：510823****2134）：本院
受理的原告可大旺诉被告孙百安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
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
巡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22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154号

张瑜（公民身份号码：3206831987****8412）：本
院受理的原告戴燕儿诉被告张瑜、陈水华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受理。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
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告知被告独任审理审
判人员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张瑜归还借
款本金40000元及利息800元/月，合计67200元；二、
判令被告陈水华归还借款6期还款，每期5245元，合
计31470元；三、判令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三庭领取相关材料，
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09月05日14：30
分在本院第二审判庭（移动微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663号

刘家军（公民身份号码5224231986****6315）：
本院受理的原告唐安荣与被告刘家军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
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5
日上午9时3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350号

胡源钱（公民身份号码4202811986****0854）：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甬高钢化玻璃厂与被告胡
源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5
日上午10时00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478号

叶丝（公民身份号码：362321****3029）：本院受
理的原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诉被告叶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
22日9时30分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3443号

梁久兴（公民身份号码：230502198002080913)、
谢震（公民身份号码：230902199205240020)：本院
受理的原告宁波越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梁
久兴、谢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344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梁久兴支付原告宁波越
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21979.64元，并支付
自2021年10月9日起以本金21979.64元为基数按照
日万分之四的标准计算至款项实际付清日止的资金
占用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二、被告谢
震对被告梁久兴的上述第一项还款义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被告谢震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梁久
兴追偿。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
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
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
件受理费349元，公告费650元，合计999元，由被告
梁久兴、谢震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8473号

陈宾：本院受理原告陈定飞诉陈宾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于2022
年9月5日13时45分在本院东钱湖人民法庭2号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187号

宁波华劼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周园、廖龙、胡佳玲、
王晓帆、李书骏、浙江玲龙园房屋租赁有限公司：本院已
受理原告宁波云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与你们股东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本案在审理过程
中，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转普独任制告知
书、民事裁定书（转普）。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5日上
午14时45分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675号

邱理（公民身份证号码：3206231975****8393）：
本院受理原告黄分红与被告邱理劳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
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
诉要求：判令被告支付劳务费24738元。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小港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13日9时00分在
本院小港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3473号

常社宝：本院受理原告龙朝喜与被告常社宝机动车
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中。因你无法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定书（转普）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判令：1.被告赔偿原告停运费及车辆租金7750元。
2.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北仑
区长江南路277号9号门3楼第一审判庭）领取相关材
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1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道路交通合议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1民初848号

东莞市量子非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中科毕普拉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东莞市
量子非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民事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1民初848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被告东莞市量子非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支付
原告宁波中科毕普拉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货款53861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147元，减半收取573.5
元，由被告东莞市量子非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1350号

翟旭君（1424231987****0016）、浙江椰雅饮品
有限公司（91330212MA****8F4E）：本院受理原告
张吉勋与被告浙江椰雅饮品有限公司、翟旭君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
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强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
7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378号

义乌市恩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
波市甬江新区贝森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义乌市恩
源文体用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21）浙0291民初378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173号

杭州旭冠电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美华
实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旭冠电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
民初717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
院浒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250号

徐喜田、孟祥水：本院受理原告卢志勇与被告窦帅
旗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民事裁定书、通
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权利义
务告知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告知书、诚信诉讼承诺书
等。原告诉请：1.请求判令被告窦帅旗、徐喜田、马成伟、
临沂腾宏运输有限公司、单串串、史文德、李晓刚、曹聪、
孟祥水、王杰、盘伟赔偿原告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共
计316470.3元(详见赔偿清单)；2.请求判令被告窦帅旗、
徐喜田、孟祥水、王杰对原告上述损失在交强险责任范
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3.请求判令被告中国平安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临沂中心支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分公司、安盛天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宁波分公
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中国
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泊头支公司、阳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沧州中心支公司对原告上述损失在交强
险和商业险限额范围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4.本案诉讼
费用由十九被告共同承担。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3日9
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州湾新区
新区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
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4873号

兰州海龙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王少梅：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沁园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诉兰州海龙工贸有限
责任公司、王少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
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审理传票、民事裁定
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诉
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2年9
月26日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慈溪市人民法院杭
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295号

天天快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城呈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5295号民事判决书和缴费通知书。判决确定：
被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退还
原告吴城呈快递充值费2991元、快递费返点300.90元，合
计3291.9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天天快递有限公司负担，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401号

杜万通：本院已受理原告孙能力诉你与中国平安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慈溪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
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
要求：1.判令被告支付因交通事故给原告造成的损失车
辆维修费66079元、租车费2500元、评估费3800元、误
工费5000元（由被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慈溪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险范围内赔偿，不足赔
偿部分由被告杜万通赔偿）；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9月6日上午9时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800号

曾文强：原告王召荣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
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庭审网络直播规定
告知书、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7日上午9时00分在慈溪市
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9151号

朱曼琼：本院受理的原告杨柳青与被告慈溪市古塘
众鼎建材商行、王修科、朱曼琼定作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82民
初915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另向你送达被告慈溪市古塘众鼎建
材商行的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204号

张涛菊:本院受理原告裘晓畅诉被告张涛菊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民事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跟踪卡、诉讼须知、当事人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未答辩、举证的，视为放弃
相关权利。本案定于2022年9月16日上午8时45分在
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人民法庭第六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不出庭的，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567号

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袁小洋（公民身份
号码：4305251992****8539）：原告慈溪市军程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与被告余姚市捕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袁
小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举证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1、依法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购销合同;2、判令
被告支付原告双倍定金33000元,返还预付款24750
元,并支付自2021年2月2日起至款项全部清偿日止
以4125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3、判令被告赔
偿原告因主张债权支出的律师费5000元;4、判令被告
袁小洋对上述第二、三项应给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09月05
日09:00在本院低塘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4593号

付朝军（身份证号码：511023********6012）：原
告汪峰与被告付朝军加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经受
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请：一、判令被告
及时支付原告加工费7000元；二、本案的诉讼费由
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6日上午9时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514号之一

代兴祥：原告胡德银与被告代兴祥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
民初251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代兴祥支付原告胡德银
借款12000元，并支付从2022年4月12日起至实际履
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代
兴祥负担。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4360号

郭丽章（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许镇镇仙坊村郭村自
然村25号，公民身份号码342623196807107170）：
本院受理原告黄生建与被告郭丽章离婚纠纷一案，原告
起诉请求如下：判令原、被告离婚。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25民初4360
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7日内。
本案定于2022年9月5日上午9时30分在象山县人民
法院定山人民法庭一号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523民初2523号

湖州广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吉
递铺耀辉转椅配件加工厂与湖州广恩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等。安吉递铺耀辉转椅配件加工厂诉请判令：1.
湖州广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立即向安吉递铺耀辉
转椅配件加工厂支付货款177961元，并按中国人
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加计50%支付自起诉
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的利息损失；2.本案诉讼费用
由湖州广恩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内，逾期不答辩不
举证，不影响本案开庭审理。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审理，定于二○二二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时在安吉县
人民法院天子湖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